珠海市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标准

为规范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工作，加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保障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根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标准。

一、紧急避险转移人员生活救助标准

因灾紧急避险转移人员生活救助形式为发放食物、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救助期限不超过2天，每人每天标准为40元。

二、应急期生活救助标准

受灾人员应急期生活救助每人每天40元，救助期限不超过15天。应急期生活救助对象包括紧急转移安置人员和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员。
三、过渡期生活救助标准

对需过渡期生活救助人员生活救助每人每天40元，1斤大米（折价5元），救助期限不超过3个月（90天）。

四、因灾倒塌住房恢复重建补助标准（含省级补助）

因灾倒塌住房恢复重建每户补助60000元，特困供养人员及孤儿每户补助65000元。

五、因灾损坏住房修缮补助标准

因灾一般损坏住房修缮每户补助3000元，因灾严重损坏住房修缮每户补助5000元。

六、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家属抚慰金标准

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家属抚慰金标准为每名死亡（失踪）人员发放补助30000元，发给其家属。

七、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标准

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当年冬季、次年春季，因当年遭受自然灾害导致冬春期间临时生活困难的受灾人员按人均250元的标准实行分类救助。

八、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保障机制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由市区财政共同承担。具体比例按照我市财政体制中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区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标准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执行期间如遇上级政策调整或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由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财政局适时修订。

附件：主要指标解释及要求

附件：
主要指标解释及要求
1.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是指我市遭受自然灾害导致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出现困难需要提供生活救助。包括因灾紧急避险转移人员救助、受灾人员应急期生活救助、受灾人员过渡期生活救助、因灾倒塌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因灾损坏住房修缮补助、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家属抚慰、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

2.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认定按照《广东省自然灾害情况核查工作指引》《广东省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工作指引》《广东省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执行。

3.救助资金按照“户报、村评、镇审、县定、市核查”审批步骤，全面通过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管理系统进行救助申报、评议、公示、审批等程序，通过“一卡通”方式向受灾人员发放救助资金。
4.紧急避险转移人员：指遭受自然灾害风险影响（如接收到灾害预警等），提前转移到安全区域，风险解除后即可返回家中居住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包括受台风影响从海上回港且无需安置的避险人员。当实际受灾不能返家或者避险转移超过一定时限（一般为2日），且由政府进行安置并给予临时生活救助，保障食品、饮用水、临时住所等基本生活的，应当将紧急避险转移人口转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统计。同一灾害过程中，同一人员多次进行紧急避险转移的，不重复统计。
5.紧急转移安置人员：指遭受自然灾害影响，不能在现有住房中居住，需由政府进行转移安置（包括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并给予临时生活救助，保障食品、饮用水、临时住所等基本生活的人员（含非常住人口）。包括：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倒塌或者严重损坏（含应急期间未经安全鉴定不能居住的其他损房），造成无房可住的人员；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由低洼易涝区、山洪灾害威胁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转移至安全区域，短期内（一般超过2日）不能返回家中居住的人员。

6.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员：指遭受自然灾害后，住房未受到严重破坏、不需要转移安置，但因灾造成当前正常生活面临困难，需要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含非常住人口）。主要包括以下5种情形：①因灾造成口粮、衣被和日常生活必需用品毁坏、灭失或者短缺，当前正常生活面临困难；②因灾造成在收作物严重受损，或者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牲畜、家禽等因灾死亡，导致收入锐减，当前正常生活面临困难；③因灾造成交通中断导致人员滞留或者被困，无法购买或者加工口粮、饮用水、衣被等，造成生活必需用品短缺；④因灾导致伤病需进行紧急救治；⑤因灾造成用水困难（人均用水量连续3天低于35升），需政府进行救助（干旱灾害除外）。

7.需过渡期生活救助人员：指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倒塌或者严重损坏需恢复重建、无房可住；因次生灾害威胁在外安置无法返家；因灾损失严重、缺少生活来源，需政府在应急救助阶段后一段时间内，帮助解决基本生活困难的人员（含非常住人口）。

8.倒塌住房：指因灾导致房屋整体结构塌落，或者承重构件多数倾倒，必须进行重建的住宅房屋（农村居民住房、城镇居民住房）。

9.严重损坏住房：指因灾导致房屋多数承重构件严重破坏或者部分倒塌，需采取排险措施、大修或者局部拆除，无维修价值的住宅房屋（农村居民住房、城镇居民住房）。

10.一般损坏住房：指因灾导致房屋多数承重构件轻微裂缝，部分明显裂缝；个别非承重构件严重破坏；需进行修理，采取安全措施后可继续使用的住宅房屋（农村居民住房、城镇居民住房）。

11.因灾死亡人员：指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死亡，以及因灾受重伤7日内经抢救或者重症监护救治无效死亡的人员（含非常住人口）。对于救援救灾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导致牺牲（殉职）的工作人员，应当一并统计在内。

12.因灾失踪人员：指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下落不明，暂时无法确认死亡的人员（含非常住人口）。对于救援救灾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导致失踪的工作人员，应当一并统计在内。

13.需冬春救助人员：指因当年遭受自然灾害导致冬春临时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次年春季予以救助的人员（含非常住人口）。

14.本标准中涉及“住房”均指基本住房（唯一住房）。独立厨房、厕所、牲畜棚等辅助用房、活动房、工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没有人居住的房屋，或者房屋因灾受损但另有住房的均不在统计之列。
15.救助程序：

（1）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统计紧急避险转移人员、紧急转移安置人员、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员、需过渡期生活救助人员灾情数据。经镇（街道）、村（社区）排查核实后，根据需救助人员台账，视具体灾情情况、安置情况和救助工作需要提供吃、穿、住、医等应急救助，确保受众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也可以采取资金救助。

（2）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核定因灾倒塌住房恢复重建、因灾损坏住房修缮、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按照审批步骤，发放救助资金。


